
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學習護照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

學    號：           

   碩士班 博士班 
 

入學年度：  年度  

完成場次表 

編號 活動名稱 學年度 參加日期/時間 舉辦地點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6     

7     

8     

9     

10     

 

 

※請務必依照本表格填寫，以提所務會議審查資料。如資料填寫不完整致使無 法如

期畢業，後果一概自行負責。 

※請於開會前一天中午 12 點前回傳，逾期者，將無法排入本次所務會議議程討論。 

※自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，多元學習護照認證應至少包含 7 場專題演講或 學術研

討會。(業經 101 年 12 月 18 日 101 學年度第 5 次所務會議通過) 


